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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人口用水需求，落实国家及

吉林省相关文件精神，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实

现从水厂到龙头全过程监管、确保居民饮水安全，稳步

提高公共供水普及率、有效保障水质达标率、适度提升

供水智能化、着力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实现白山市高

铁新城商旅港供水行业务实、健康、稳定、高效发展的

新局面，特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所涉及的控制指标和技术规定根据现行的相关

的国家标准、规范并结合白山市的实际情况而制定，未

涉及的指标应符合国家、吉林省、白山市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5、《城市供水条例》（2020 年修订）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

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关于加强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建办城〔2022〕41 号 

7、《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 

8、《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6 号） 

9、《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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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家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考核办法》（2022 年 1 月） 

1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水利

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节水工作的指导

意见》建办城〔2021〕51 号 

12、《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2） 

13、《吉林省节约用水条例》（2010） 

14、《吉林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1998） 

15、《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白山市西北岔（水库）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区划的批复》吉政函〔2010〕112 号 

16、《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白山市曲家营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定（调整）方案的批复》吉政函〔2020〕23 号 

17、《白山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2019） 

18、《白山市西北岔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7） 

19、《白山市曲家营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法》（2009） 

20、《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2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02） 

2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22） 

23、《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24、《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25、《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26、《城市供水管网漏失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2016，2019 

年修） 

27、《污水再生水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02） 

28、《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CJJ/T 182） 



 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给水专项规划（2023-2035 年） 

3 

29、《城市节水评价标准》（GB/T51083-2015） 

30、《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2022） 

31、《“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32、《“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 

33、《吉林省供水发展“十四五”规划》 

34、《吉林省节水型社会建设“十四五”规划》 

35、《白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36、《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控制性详细规划》 

37、《白山市市政基础设施“十四五”规划》 

38、《吉林省城镇供水工程专项规划编制大纲》 

39、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文件等。 

第四条   规划期限 

基期年：2022 年； 

近期：2023-2025 年； 

远期：2026-2035 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确定的用地范

围，面积为 241.3 公顷。 

第六条   规划目标 

规划供水普及率达到 100%，供水水质合格率达到 100%，供

水管网的漏损率控制在 9%以下，供水管网服务压力合格率达到

100%，水质检测能力执行新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的 97 项水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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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用水量预测 

第七条   用水量预测 

预测最高日用水量为 5439.8m3/d。 

第八条   消防用水量预测 

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属于白山市浑江区，市政消防用水设

计流量按浑江区整体规模考虑，浑江区同一时间内的火灾起数为 2

次，一次火灾灭火设计流量为 75L/s，火灾延续时间按照 2 小时计

算，则浑江区消防水量为 1080m3/回。 

 

第三章 供水水源规划 

第九条水源规划 

1、常规水源规划 

规划仍选择现状水源地表水西北岔水库和曲家营水库为白山

市高铁新城商旅港的主要供水水源。 

2、再生水水源规划 

依据《白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白山

市高铁新城商旅港控制性详细规划》，本区域规划并无工业等再生

水用水大户，道路冲洗与绿地浇洒等杂用水又属于季节性用水，

可就近取自地表河水，故本区域规划暂不考虑再生水。 

3、应急备用水源规划 

依据《白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规划选择

河口水库为本区的应急备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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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水源地保护规划 

1、水源保护区划分 

依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白山市西北岔（水库）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划的批复》吉政函〔2010〕112 号，将西北岔水库和沿

岸陆域一定范围以及对西北岔水库起主要补给作用的水域和陆域

的一定范围划定为西北岔（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区的

总面积 92 km2，其中一级保护区面积 6.25km2，二级保护区面积

85.75km2。 

依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白山市曲家营水库生活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定（调整）方案的批复》吉政函〔2020〕23 号，调整

后的白山市曲家营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准保护区总面积

共约 262.7 km2，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 

2、水源保护区保护要求 

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水源保护区严格执行《吉林省城镇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白山市西北岔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及《白山市曲家营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法》中的保护要求。 

3、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要求 

地表水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质基本项目限制不得低于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Ⅱ类标准，且补充项

目和特定项目应满足该标准规定的限制要求。 

地表水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的水质基本项目相知不得低于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类标准，并保证流

入一级保护区的水质满足一级保护区水质标准的要求。 

地表水饮用水源准保护区的水质标准应保证流入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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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质满足二级保护区水质标准的要求。 

 

第四章 城市给水系统布局及水质水压规划 

第十一条   给水系统布局规划 

给水系统布局形式采用压力流统一给水系统。 

第十二条 城市低压消防给水系统布局规划 

城市低压消防给水系统与城市水源给水系统合并为一个给水

系统。 

第十三条 城市给水系统水压要求 

城市水源给水系统水压规划满足最不利用户接管点服务水头

不小于 20m 的要求。 

城市室外消防采用低压消防制，消防压力按最不利点地面以

上 10m 水柱考虑。 

对水压有特殊要求的用户自行解决升压问题。 

第十四条 城市给水系统水质要求 

给水系统水质指标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的规定。 

第十五条水质检测能力要求 

水质检测能力规划执行新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的 97 项水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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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厂规划 

第十六条 水厂规划 

现状上甸子水厂的设计供水规模为 5.0 万 m3/d，现状南山水厂

的设计供水规模为 8.0 万 m3/d，满足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近期及

远期用水需求，规划沿用现状水厂。 

 

第六章 输配水管网规划 

第十七条 输水管线布置 

西北岔水库水源地至上甸子水厂现状输水管线 2 条，管径为

DN900，全长约 20.63km，自东向西布置，沿途经过江源区三岔子

镇、江源区人民医院、玉林村、新华村和浑江区上甸子村。 

曲家营水库水源地至南山水厂现状输水管线 2 条，管径为

DN800，原水是从距厂区 7.2km 的隧洞通过钢管引至净水厂。 

现状输水管线满足本区域近远期供水需求，规划保留并继续

使用。 

第十八条 配水管线布置 

本区域沿用现有 DN1000 的配水干管，规划配水支管在上清街

处与现有 DN1000 的配水干管相连，并规划在远期新建一条平行于

现有干管的 DN300 配水管线，保障本区域供水安全。 

本区域配水管线随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道路建设同步敷

设，配水管线设置以环状网为主，环状网和枝状网相结合的布置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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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室外消防给水系统与给水系统合用，管线上布置室外消

火栓，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120m，火灾时最不利市政消火栓的出流

量不应小于 15L/s，由于本区域属于北方寒冷地区，可在城市主干

道上增设消防水鹤作为室外消火栓的补充，连接消防水鹤的市政

给水管径不宜小于 DN200，火灾时消防水鹤的出流量不宜低于

30L/s。 

第十九条 管材选择 

本规划建议采用供水安全性高、在运行中事故率低的球墨铸

铁管。 

第二十条 管网平差 

平差按最大日、最大时进行平差计算，并用消防时和事故时

进行校核，具体详见本规划图集——配水管网水力平差计算图。 

由于本区域仅为浑江区的一小部分，消防校核时，本区域消

防用水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起数为 1 次，一次火灾灭火设计流量

为 75L/s 考虑，消防时，管网最不利点自由水头 10m。 

事故校核时事故管段设置在上甸子水厂出口处本区域配水干

线上，供水流量为最大日最大时的 70%，管网最小服务水头为 20m。 

第二十一条 供水管网 

根据管网平差结果，规划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新建供水管

线 11.9 公里。 

第二十二条 智慧水务 

白山市应紧抓我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战略契机，重点围绕

“补短板、填空白、降漏损、优网络、搭平台”，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原则，以“5G、



 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给水专项规划（2023-2035 年） 

9 

大数据、物联网”等为抓手，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功能，跨

越式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发展，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建设集水源地取水、水厂制水、

管网配水、用户等多环节监控于一身，对供水各环节进行统一管

理，并对供水工况进行科学统计和智能分析，对供水系统实现高

效调度和优化运行的智慧供水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第七章 节水规划 

第二十三条 规划原则 

1、以提高城市用水效率为核心，解决城市水资源浪费为目的，

坚持优先保证城市居民用水，实现统筹协调各类用水； 

2、以科学合理地发展城市公共供水为标准，坚持保障城市公

共供水安全； 

3、以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坚持达到城市供水、节

水、排水、污水综合利用协调发展； 

4、以开发非常规水源为研究对象，加快非常规水源的建设，

坚持实现城市废水综合利用。 

第二十四条 规划目标 

建立科学体系，强化节水管理；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用水效

率；减少污水排放，保护生态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培育节水产

业；增强节水意识，建设节水社会。 

通过科学的节水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规划提出的节水综合管理

和技术措施等的落实，增强全社会节水意识，提高用水效率；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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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污水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第二十五条 节水措施 

1、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 

提高城市节水工作系统性，完善节水制度，将节水落实到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城镇节水

改造和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与改造，城市生态景观、工业生产、

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和建筑施工等，应当优先使用再

生水，提升雨水和再生水利用水平。 

2、大幅降低供水管网漏损 

加强公共供水系统运行监督管理，完善供水管网检漏制度，

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 

3、深入开展公共领域节水 

鼓励城市园林绿化采用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公共机

构要开展供水管网、绿化浇灌系统等节水诊断，提高节水器具使

用率。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新建公共建筑必须安装节水器具。 

4、严控高耗水服务业用水 

从严控制洗浴、洗车、人工滑雪场、洗涤、宾馆等行业用水

定额，积极推广循环用水技术、设备与工艺，优先利用再生水、

雨水等非常规水源。少建或不建景观水池、喷水池等高耗水设施。 

 

第八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二十六条 建设规划实施原则 

1、城市给水工程的实施应根据城市供需水量差距的大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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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地实际情况，按总体规划步骤安排项目，分近、远期建设，

结合给水工程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实施专业规划，使规划与建

设同步协调发展。 

2、工程的建设实施应符合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设和审批程

序。 

3、建立专门的机构作为项目执行单位，负责工程的实施、组

织、协调和管理。 

4、强化近期建设，实现城市给水工程规划与城市给水工程设

计的技术衔接。 

第二十七条 近期建设项目及投资估算 

规划近期高铁新城商旅港新建给水管线 8.67km，其中 DN300

给水管线 2.13km，DN200 给水管线 6.54km。 

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给水专项规划近期建设费用为 801.6

万元。 

 

第九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二十八条 健全规划落实机制 

1、强化规划落实 

各级政府部门要结合职能，把规划与有关建设计划、行动计

划以及年度计划密切结合起来，使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各项

措施切实得到贯彻落实。 

2、实施规划评估 

围绕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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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评估，分析检查规划实施效果，推动规划

有效实施，并为动态调整和修订规划提供依据。 

3、扩大公众参与 

做好规划及相关信息的公开工作，面向社会、面向广大市民

广泛宣传规划，让更多的社会公众通过法定程序和渠道参与规划

的实施和监督，在全社会形成共同参与规划实施的良好环境。 

4、加强项目前期储备 

开展项目前期工作规范化，提高效率和质量，促进项目建设

的有序进行。 

第二十九条 建立完善的投融资机制 

1、加大政府投入，确保政府投入稳步增加，发挥政府投入的

导向作用。 

2、鼓励和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逐步形成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第三十条 深化水价改革，形成合理的水价机制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水价改革与节水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充分发挥水价在调节供需平衡、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节水减污、

发展循环经济、推动机制改革的重要作用。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为核心的水价机制的建设。 

第三十一条 增强技术保障能力 

供水企业应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取水、净水和输配水等方面

实用技术和设备，研究建立城镇供水水质安全监督信息化管理平

台，全面提升规划建设、安全运行、应急处置、水质管理等方面

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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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实施，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划由白山市人民政府和白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负责组织实施和解释。 

第三十四条   文本中“黑体字部分”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调整

或违反强制性内容，必须按照《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

暂行规定》中的相关要求处理。 

 

 

 

 

 


